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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承包费单价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

2011年12月1日与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签订的《土

地承包协议》中关于土地承包费调整机制的约定，拟依约调整2021年11月1日至

2026年10月31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单价至361.64元/亩/年。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2011年12月1日与农垦集团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中关于土地承

包费调整机制的约定，拟依约调整2021年1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期间的土地

承包费单价至361.64元/亩/年。 

本次土地承包费单价调整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农垦集团签署《<土地承

包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土地承包费单价和实际承包耕地

面积将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为准。 

关联交易具体金额将按照土地承包费单价并结合公司实际承包农垦集团的



耕地面积按年度确认，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农垦集团持有本公司 67.84%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成立时间为 1997

年 6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33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珠江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为魏红军，主营业务为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土地承包费调整的基本情况 

（一）原协议中对土地承包费用调整机制的约定 

“第十一条：本协议承包费每五年调整一次。 

调整的比例如下：以该五年内第一年度的粳稻、红小麦、白小麦国家最低收

购价的加权平均值为基数，该五年内从第二年度起每一年度的粳稻、红小麦、白

小麦国家最低收购价的加权平均值对应基数增长百分比的算术平均值，根据该算

术平均值，下五年土地承包费顺应调整。 

粳稻、红小麦、白小麦的权重以其各自当年种植面积占该 3 类品种当年种植

总面积的比重确定。” 

（二）本次土地承包费价格调整变动情况 

2011 年 12 月，原协议约定的土地承包费单价为 360 元/亩/年；2016 年 12

月，根据上述价格调整机制，公司与农垦集团土地承包费单价调整为 398.33 元/

亩/年。 

经测算，未来 5 年即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农垦

集团之间的土地承包费单价将调减至 361.64 元/亩/年，下降幅度为 9.21%。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土地承包费单价调整暨关联交易严格执行了双方签署的《土地承包协

议》中关于价格调整机制的约定。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承包费的单价调整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有利于



公司生产经营的良性发展。 

本次土地承包费单价调整暨关联交易严格执行了双方签署的《土地承包协

议》中关于价格调整机制的约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12月2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承包费单价的议案》。 

2021年12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承包费单价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董事会召开时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如下：“我们事前对公司调整

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承包费单价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向关联方

租赁土地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业务经营所需而发生的，承包费单价严格执行了双

方签署的《土地承包协议》中关于价格调整机制的约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因此，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同意本次调整公司与农垦集团之间土地

承包费单价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5 日 

 


